
 

 

高雄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流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影印請求文件送法制局建檔（如經由法

制局轉送者，則免此程序）（處§3） 

調查事實、蒐集證據及相關

資料確認是否為賠償義務機

關（處§3） 

查證結果 非賠償義務機關 

無賠償責任者 
有賠償責任者 

於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之日
起10日內（處§4Ι） 

移轉有管轄權
之機關 

副知法制局
及請求權人 

於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之日
起20日內（處§7①） 

 

擬具拒絕 
賠償理由書 

函送法制局提本府國家賠償事
件處理委員會審議 

擬訂協議期日

（處§7②） 

以書面通知請求權人（第一次協議通知至遲於期日5

日前送達）及涉及為侵害行為之公務員或就損害原

因應責任之人到場協議、陳述意見（施§21Ⅰ） 

協議成立 協議不成立 

將協議書草案
及相關證據資
料函送法制局
提國賠會審議 
（處§10Ι②） 

敘明協議不
成立之理由
送法制局提
國賠委員會
（處§11） 

經訴訟或調解程序者 

訴訟上
和解 

調解
成立 

法院確定判

決賠償者 

自賠償義務機關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
狀之日起30日內（處§13Ι） 

就是否行使求償權擬具具體意見，並檢附有關案卷、資料，函送法
制局提請國賠會審議或專案簽奉市長核准行使求償權（處§13Ι） 

非屬得先行成立

協議之賠償金額 

得先行成立協議之賠償金
額內（一級機關50萬元，
區公所及二級以下機關學
校20萬元） 

函送協議書載明應經國
賠會審議通過始生效力
之意旨及相關證據資料
至法制局提國賠會審議
（處§10Ι①） 

國賠委員會
審議 

審議免予求償 審議或簽奉市長核准
應予求償 

公務員 非公務員 

求償所得繳回法制局
(處§13Ⅲ) 

結   案 

人民 

賠償義 
務機關 

同意處理
結果 

不同意
處理結
果 

協議不
成立證
明書（施
§26、處§
11） 

收受會議紀
錄 10 日內函
送協議書、請
撥書及機關
統一收納收
據至法制局
辦理賠償金
撥付（處§10
Ⅲ①） 

拒絕賠償
（處§9） 

國賠會開

會後將紀

錄函送賠

償義務機

關照辦 

自賠償義務機
關支付賠償金
或回復原狀之
日起30日內（處
§13Ι） 

 

人民檢具文

件提出請求

時應於 30

日撥付賠償

金或回復原

狀（施§5Ⅱ） 

人民 

一、因公務員故意、過

失或怠於執行職

務致權益受到不

法侵害。（國§2Ⅱ） 

二、因公共設施設置或

管理有欠缺；或設

施委託管理時，因

管理有欠缺，致權

益受到侵害。（國§

3Ⅰ及§3Ⅱ） 

協
議
逾60

日
不
成
立
（
國
§11

） 

賠償義務機關擬與請求權人進行
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時，應先送法
制局提國賠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
之。（處§12Ⅲ） 

訴訟
（國§
11） 

協議不成立、拒賠（國§11） 

自請求

日起逾

30 日不

協議 

期限內協議 

提出期間：應自人民知有損

害時起2年內或自損害發生

時起5年內（國§8Ⅰ） 

僅限於移轉至本
府以外機關，如
移轉至本府所屬
各機關則無此程
序。 

求 償 權
時 效 自
支 付 賠
償 金 或
回 復 原
狀 之 日
起因2年
間 不 行
使 而 消
滅（國§8
條Ⅱ） 

應立即主動與請求權
人協議清償日及利
息，其處理程序準用經
國賠會決議協議成立
之規定，並提國賠會報
告（處§10IV） 

受移轉機關認其非賠償義務機
關，應於 10日內簽會法制局後
陳請本府確定（處§4Ⅱ） 

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收受國家賠
償請求書（格式施§17） 

 

【注意】 

一、 求償權時

效因 2 年

間不行使

而消滅（國

§8Ⅱ） 

二、各機關應於

每月五日

前，將受理

之國家賠

償事件及

其處理情

形列表送

法制局。

（處§19） 

國
家
賠
償
法
（
國
） 

國
家
賠
償
法
施
行
細
則
（
施
） 

高
雄
市
政
府
國
家
賠
償
事
件
處

理
要
點
（
處
） 

 

附表一 


